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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學科的討論和命題多以實務重要案例以及學說討論作為最要的依歸，是故

考生有必要適時地予以回顧若干重要議題的實務發展現況。本文以國考出題頻率極

高的侵權行為法作為主題，選取最高法院 98 年至 100 年間的判決進行全面回顧；至

於行文結構上，則首先從責任成立談起，再談責任效果，責任成立方面，先談一般

侵權行為，後談特殊侵權行為。 
 

關鍵詞：保護客體、相當因果關係、客觀行為關聯共同、一部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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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判，特別是最高法院作成之裁定與判決，對於法律規定的解釋適用乃

至於內涵補充，都具有相當重要性，更別提是最高法院的決議與判例，重要

性更是不言可喻。有別於其他繽紛奪目的發展中學科，民法學科的討論和命

題相對四平八穩，多以實務重要案例以及學說討論作為最要的依歸，是故考

生有必要適時地予以回顧若干重要議題的實務發展現況。(註 1) 

本文以國考出題頻率極高的侵權行為法作為主題，選取最高法院 98 年至 100

年間的判決進行全面回顧；至於行文結構上，則首先從責任成立談起，再談

責任效果，責任成立方面，先談一般侵權行為，後談特殊侵權行為。 

貳、責任成立 

一、一般侵權責任 

(一)保護客體(註 2) 

首先，民法第 184 條多數認為屬於一般侵權行為的規範依據，分別是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故意過失不法侵害他人權利、同條第 1 項

後段：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以及同條第 2 項：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等 3 個類型。其中，最為重要的類型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其爭議點在於，本段規定的保護客體為何？ 

有學說認為，本段規定應限於保護「絕對權」，而不及於「相對權」與

「其他經濟利益」，換句話說，如果只有非屬絕對權受侵害，不能主張

本項規定，其主要的理由在於相對權與其他經濟利益不具有公示性（或

稱社會典型公開性），無法使行為人合理預見責任範圍。(註 3)最高法

院早期並不對此問題明確表態，但近期不時表達其穩定見解，請閱讀

下列這則最高法院判決，即採此說，將之稱為通說應屬適當。 

◎99 年台上字第 1704 號判決 

按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

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本項規定前後兩段為相異之侵權行為類型，前段保

護之法益為權利，後段則為一般財產上利益。而債權為相對權，

存在於當事人間，因不具公示性，原則上並非該項前段所稱之權

利，即不得作為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之客體，惟第三人若故意以

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使債權人無法自債務人處獲得清償，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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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即應就債權人不能受清償之利益，依後段規定負損害賠償責

任。 

而反對通說見解的學說理由略以：權利與利益係流動而不定的概念，

對於侵權責任的合理限制透過因果關係已足，不應由定性階段以權利

或利益二分加以排除人民受保護的可能性。(註 4)下面所引用最高法

院的判決仍贊成通說見解，但緊接通說見解之後，卻承認權利和利益

分別的不確定性，似乎接受一部分少數說的前提，是否可能因此帶來

以後見解改變的契機，讀者可以拭目以待。 

◎100 年台上字第 943 號判決 

又按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所保護之客體為權利，後段所保護

之客體為權利以外之利益。所謂權利乃得享受特定利益之法律

上之力，利益係指私人享有並為法律（私法體系）所保護，尚

未賦予法律之力者而言。 

權利本質上亦屬於利益之一種，二者之觀念隨時代變遷及社會需

求而相互流通發展，原難有一絕對之劃清界線。權利與利益並

均為法律上之概念，必須經由法律上之評價始能加以判斷，與

單純之事實認定未盡相同。因此，被害之客體究為權利或利益？

應就當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加以法律上之評價後定之，而非以

當事人所主張之名稱為準。 

(二)因果關係(註 5) 

在侵權責任的成立上，第二個重要的關鍵點，也是在實務上常常爭議

的因果關係認定。關於因果關係的認定，實務基本立場採取「相當因

果關係」的見解，雖然不同判決文字有所不同，不過內涵卻是大同小

異。摘錄一則判決，供讀者參考，特別是最高法院親自用引號標起來

的一段話，其重要性自然是不言而喻。 

◎100 年台上字第 141 號判決 

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立要件。因果關係之認定，乃對於應負賠

償責任之原因，自法律上加以相當之評價，於各種原因中，劃定其

界限；非謂對於結果之發生具有原因力之事實，均屬原因，而令造

成該事實之行為人均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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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此行為，雖必不生此損害，有此行為，通常即足生此損害，

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行為，必不生此種損害；有此行為，通常

亦不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 

附帶提醒讀者的是，作答時請勿空談本段實務見解的用語，一定要試

著結合題幹所給的案例事實作答，才是重點。 

(三)違法性(註 6) 

違法性近年來爭執最烈的，應當首推言論自由與名譽權的爭端，但言

論自由與名譽權同時作為憲法所保障基本人權的衝突，應該放在侵權

責任法中的哪一個階層討論也有不同想法，但目前依照筆者觀察，應

該放在「違法性」的層次討論，較為接近實務見解的立場。請讀下面

這則實務見解。 

◎99 年台上字第 175 號判決 

按言論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見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

問題，具可證明性，行為人應先為合理查證，且應以善良管理人

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量，因行為

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

與公共利益之關係、資料來源之可信度、查證之難易等，而有所不

同；後者乃行為人表示自己之見解或立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

疇，無真實與否可言，行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係善意發表

適當評論，固不具違法性，然行為人倘對於未能確定之事實，使

用偏激不堪之言詞而為意見表達，足以貶損他人在社會上之評

價，仍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應負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同時藉由這則判決，讀者也可以可觀察到，實務見解區分言論內容類

型而判斷違法性有無的想法，換言之，實務會區分是「事實陳述」或

「意見表達」加以確定其違法性有無。(註 7)然而有困難的是，「事實

陳述」或者「意見表達」在個案中不容易分別，也容易處於交雜不分

的狀態，但答題還是建議讀者試著將題幹所涉及的事實丟入分類，加

以判斷。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一個有趣案例，關於離職員工在 MSN 上面和公

司客戶互動，提供一些可能造成客戶連想公司經營狀況不善的事實陳

述，是否造成侵權案例。值得思考的是，多號大法官解釋向來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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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滿足人民知的權利，

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理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註 8)探究制度

目的，應該是對於公眾性言論的保護，本則判決卻認為一對一的對話

也要給予相當言論自由的空間，十分有趣。 

◎99 年台上字第 1664 號判決 

查言論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發展、

呈現多元意見、維護人性尊嚴等多重功能，保障言論自由乃促進多

元社會正常發展，實現民主社會應有價值，不可或缺之手段。至於

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性，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

要，二者之重要性固難分軒輊，在法的實現過程中，應力求其二者

保障之平衡。 

故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行為人意圖散

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

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應賦予個人較

大之對話空間，倘行為人基於確信之事實，申論其個人之意見，

自不構成侵權行為，以免個人之言論受到過度之箝制，動輒得咎，

背離民主社會之本質。 

二、特殊侵權行為 

(一)共同侵權行為 

在共同侵權行為的部分，最為關鍵的還是何謂共同？對此，最高法院

還是採取相當有名的「客觀行為關聯共同」說，並無變更，讀者可以

參看下列這則見解。 

◎98 年台上字第 961 號判決 

按共同侵權行為人間不以意思聯絡為必要，苟數人所為不法侵害

他人權利之行為，在客觀上為被害人因此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

即所謂行為關聯共同，亦足成立共同侵權行為，依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各行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連帶賠償責

任。 

但是相當值得介紹的是幫助因果關係認定的案例，本則案例涉及出借

車輛給予無照之人，是否構成幫助侵權的問題，其間責任成立與因果

關係的內涵，讀者可以參看下面這則判決。簡單來說，最高法院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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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借車和後來的車禍發生完全沒有因果關係也無所謂，只要借車結

合無照能夠導致車禍發生，就已經足夠。 

◎99 年台上字第 1058 號判決 

按幫助人視為共同行為人，如受其幫助者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該

幫助人應與受幫助之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且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律，致生損害於他人者，除能證明其行為無過失者外，均應負

賠償責任。此觀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第 184 條第 2

項等規定即明。 

此所稱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易遂行侵權行為之人。是幫

助人倘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而為幫助行為，致受幫助者不法侵害

他人之權利，除幫助人能證明其幫助行為無過失外，均應與受幫

助之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時判斷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

任所應審究之因果關係，仍限於加害行為與損害發生及其範圍間

之因果關係，至幫助人之幫助行為，僅須於結合受幫助者之侵權

行為後，均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即足，與受幫助者之侵權行為

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則非所問。 

(二)僱用人責任(註 9) 

僱用人責任向來都是國家考試和實務上非常重要的考題類型，而近年

來，如果忽略具體個案事實的判斷，最高法院在判斷標準上，差不多

形成基本論調，特別是執行職務行為的判斷。 

一般而言，如果最高法院準備要肯認僱用人責任的成立，那麼接下來，

通常會出現以下這些文字。 

◎99 年台上字第 1596 號判決 

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利益，且受僱

人執行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易之第三人所能分

辨，為保護交易之安全，受僱人之行為在客觀上具備執行職務之外

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利時，僱用人即應負連帶賠償責任。 

故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所謂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他人之權

利，不僅指受僱人因執行其所受命令，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

執行該職務所必要之行為而言，縱濫用職務或利用職務上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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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執行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切關係之行為，即受僱人之行

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行職務有關，而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

者，就令其為自己利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 

相反地，如果最高法院準備要否認僱用人責任的成立，那麼接下來，

通常會出現以下的文字。 

◎98 年台上字第 992 號判決 

次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利益。就受

僱人執行職務之範圍，或所執行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易之第三

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易之安全，如受僱人之行為在客觀上具備執

行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利時，僱用人固應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與受僱人負連帶賠償責任。然若於客觀上並不具備

受僱人執行職務之外觀，或係受僱人個人之犯罪行為而與執行職

務無關，自無命僱用人負賠償責任之理。 

綜上所述，建議讀者能夠把這幾段文字通通背起來，然後寫到考卷

上，要引用具體個案事實準備做結論時，先聽聽心中的小聲音，決定

答案之後，把案例事實分別丟進最高法院的肯定或否定見解的文字

中，這樣就大功告成了。 

參、法律效果 

一、損害賠償 

(一)賠償方法(註 10) 

在損害賠償方法的問題上，民法第 213 條以下以回復原狀為原則，金

錢賠償為例外，在侵權行為法中，民法第 193 條就是個例外，依據實

務向來見解，我國民法明定身體健康之傷害，應為金錢賠償（例如民

法第 193 條），此即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所謂法律另有規定（最高法院

56 台上 1863 號判例參照），換言之，在侵權行為損害賠償的賠償方法

上，民法第 193 條的金錢賠償應該優先於民法第 213 規定的適用。 

但最近的重要發展，自然是大法官解釋字第 656 號解釋所涉及登報道

歉的問題，摘錄大法官解釋文如下。本則大法官解釋採取合憲解釋，

也就是說，系爭規定原則合憲，但其適用不得違反下列粗體底線內容

的原則，否則將有違憲疑慮。因此，民事法院在裁判用法時，自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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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遵守下面這條界線。 

◎釋字第 656 號 

查系爭規定旨在維護被害人名譽，以保障被害人之人格權。鑒於名

譽權遭侵害之個案情狀不一，金錢賠償未必能填補或回復，因而授

權法院決定適當處分，目的洵屬正當。而法院在原告聲明之範圍

內，權衡侵害名譽情節之輕重、當事人身分及加害人之經濟狀況等

情形，認為諸如在合理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

明、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

段，仍不足以回復被害人之名譽者，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

歉，作為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尚未逾越必要之程度。 

惟如要求加害人公開道歉，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

情事者，即屬逾越回復名譽之必要程度，而過度限制人民之不表意

自由。 

依據上開解釋意旨，系爭規定即與憲法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

由發展之意旨無違。 

(二)賠償範圍(註 11) 

在損害賠償的範圍上，民法第 216 條以所受損害與所失利益為準。而

傳統民法考題關切焦點聚焦於損害賠償範圍的特殊規定上，88 年債編

修正後考民法第 217 條與有過失，近幾年則將考試焦點移轉到民法第

216 條之 1 損益相抵和延伸的保險代位的問題之上，基本定見也已經

形成(註 12)，本文並不打算重覆梳理。 

本文在此提醒讀者一部請求的問題，(註 13)所謂一部請求，是把一個

損害賠償請求權拆解在數個訴訟中主張，因此原本是同一個權利、同

一個訴訟解決的損害賠償請求內容，即被分別主張；不論是判斷究竟

是否為一部請求，而有無重複起訴禁止，或者是一部請求之後的既判

力與餘額再訴的問題，訴訟法的解答都必須和實體法的請求權內容有

所連結，在侵權行為的案例中，對於特定權利的損害賠償範圍，就必

須進行了解。 

一部請求的好處是，起訴者可以藉此拆解訴訟試驗裁判結果進而節省

訴訟費用，但壞處就是，法院得一次又一次審理同樣的案件，浪費資

源，而被告也得一次又一次的出庭應訊，負擔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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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之訴，目前實務見解採取限制肯定說，也

就是僅允許明示的一部請求。附帶一提的是，後遺症的一部請求容許

性是比較沒有爭議的。 

◎99 年台上字第 1055 號判決 

最高法院並未明確說明其見解，不過由裁判內容可知，最高法院贊

成高等法院見解，茲就高等法院見解摘錄如下：「原告最初明示就

數量上為可分之金錢或其他代替物為給付目的之特定債權為分

割，並僅對其中數量上之一部債權而起訴，尚未放棄其餘殘額部

分債權之請求（即學說上所稱之「一部請求」）者，於實體法而言，

固得自由行使該一部債權，惟在訴訟法上，乃為可分之訴訟標的，

其既判力之客觀範圍仍以該起訴之聲明為限度。」(註 14) 

二、消滅時效 

消滅時效十分重要，尤其在權利適用短期消滅時效期間的場合，格外應

該重視，而民法第 197 條規定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消滅時效期間，

即為兩年的短期消滅時效期間，而且此一知悉，係指實際知悉損害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有趣的是，知悉損害應該如何認識？請讀下面這則實務

見解。 

◎99 年台上字第 1055 號判決 

惟按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有侵權行為時起，逾十年者亦

同，民法第 197 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 197 條所謂知有損害，

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則無認識之必要，故以後損

害額變更而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行並無影響。(註 15) 

有實益的案例落在，一個損害的不利益狀態持續，只要被認為是一次性

損害，其消滅時效早已經從侵害起始點時起算。本文所引用判決，係植

物人手術失敗後持續陷入植物人狀態後，事隔多年才主張請求，被害人

法定代理人代為抗辯此乃連續性的侵權行為，但其見解為最高法院不

採，最高法院認為這是一次性侵權行為的不利狀態持續，而認為請求罹

於時效。相反地，如果一個案例被認為是連續性侵權，依據實務見解，

於侵害終止前，損害仍在繼續狀態中，被害人無從知悉實際受損情形，

自無法行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消滅時效自應俟損害之程度底定知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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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188 號判決參照），結果則相對有利。 

肆、結論 

最後，就以一道簡單題目作結，其中涉及重要觀念，本文已經說明如前，不再

贅述。第一子題分別涉及保護客體、請求權基礎與違法性的問題，第二子題涉

及釋字 656 的問題，第三子題則是法人與慰撫金的問題，本文雖未著墨，但實

務見解向來認為法人無精神痛苦，不得請求慰撫金。 

◎例題 

甲為乙公司離職員工，由於對公司不滿，出於故意地，利用 MSN 和公司往

來客戶丙聊天時，故作不經意提起國稅局來公司查帳，並且在丙詢問公司

是否有稅的問題時，答稱：人家都查上門了。此舉導致丙對乙公司經營狀

況生慮，終止和乙公司的締約，造成乙公司龐大經濟利益的收入損失。試

問： 

(一)乙公司可否請求甲為經濟利益喪失的損害賠償？其依據為何？其主張

能否成立？甲可否抗辯 MSN 上發言有其言論自由，並不違法？ 

(二)承（一），如果乙公司主張有理，乙公司可否請求法院判命甲登報道歉：

「我是豬頭，我是混帳，我的前僱主乙公司對我恩同再造，我卻不知好

歹地空言損害名譽，在此向乙公司及社會大眾道歉。」？ 

(三)承（一），如果乙公司主張有理，可否主張受有精神痛苦並請求慰撫金？

 

【注釋】 

註 1：對此較新的參考書籍，請參閱拙著，李律師，《財產法實體程序爭議研究》，

2011 年 7 月初版。 

註 2：請參閱註 1 書，頁 6-4 到 6-6 的說明，及後續相關例題。 

註 3：王澤鑑，《侵權行為法第 1 冊》，頁 198。 

註 4：深入的說明，請參考：陳忠五著，《契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區別第一冊》，〈「權

利」與「利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省〉。 

註 5：對此，請參考註 1 書，頁 6-6 到 6-8 的說明，及後續相關例題。 

註 6：對此，請參考註 1 書，頁 6-8 到 6-11 的說明，及後續相關例題。 

註 7：最高法院 100 年度台上字第 342 號判決也是類似的想法，但因為該案具政治

爭議性，本文暫不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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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釋字 678、644、509 參照。 

註 9：對此，請參考註 1 書，頁 6-53 到 6-56 的說明，及後續相關例題。 

註 10：對此，請參考註 1 書，頁 6-33 到 6-34 的說明，及後續相關例題。 

註 11：對此，請參考註 1 書，頁 6-35 到 6-41 的說明，及後續相關例題。 

註 12：對此，請參考註 1 書，頁 6-35 以下說明，特別是頁 6-39 的圖示，及後續相

關例題。 

註 13：對此，請參考註 1 書，特別是第二編第四章的說明。 

一部請求同時涉及實體法與程序法複雜的內涵，在未來實體法結合程序法的

考題中具有相當的可考性，學界也有許多文獻在探討相關問題。重要的文

獻，如：沈冠伶，〈一部請求之判決對於餘額請求之效力－最高法院 89 年台

上字第 71 號判決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1 期，2002 年 2 月；較新

的文獻，請參考：姜世明，〈一部請求及餘額另訴之許可性〉，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 153 期，2010 年 6 月。 

註 14：可參照：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1677 號、97 年度台上字第 1340 號、98

年度台上 511 號、96 年度台上字第 500 號裁判意旨參照。附帶一提的是，

如果參考本案事實，讀者會發現本案例已經實際變更為全面肯定說，就此還

請有興趣的讀者自行參照原始案例。 

註 15：最高法院 49 年台上字第 2652 號判例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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